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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史隽/整理

“已经十多年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安心上楼回家了！”7 月 18 日，张某来到
我院，送上一面写有“检察为民办实事 化解争议解民忧”字样的锦旗。那一
刻，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和成就感。

上楼回家竟成闹心事

2008 年 6 月，张某买了村里的一幢三层楼的房子，但一直没去办理产权
证。孰料，2013 年 10 月，村里又将该房的一层卖给了陶某，并协助其办理了产
权证，证上注明产权面积包含一层的储藏室和楼梯间。

得知情况后，张某立即给房屋二层、三层办理了产权证，并于 2014 年 10 月
取得该证。由于张某一直使用一层储藏室和楼梯间，2018 年 8 月，陶某将张某
诉至法院。法院判决张某腾空储藏室并返还陶某，楼梯间以支付租金的方式
占有使用。

张某想不明白，楼梯是共用的，凭什么自己还要支付费用才能使用。“如
果不支付费用，我回家难道得飞上去？”因此，张某坚决不同意让出储藏间，两
家矛盾愈演愈烈。

张某认为有关部门将业主共有的楼梯间、储藏室登记为陶某专有房屋面
积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房屋所有权登记错误，向有关部门提出更正登记申
请。相关部门以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为由作出《不予受理通知
书》。张某不服处理结果，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一审、二审及再审均未获
得支持。

厘清争议寻化解之法

2023 年 4月，张某向检察机关申请行政诉讼监督。
我院受理此案后，我和同事调阅了一审、二审卷宗，查询了案涉房屋的前

后登记状况，经仔细审查，发现该案中一房二卖、物权登记对抗、村民小组纠
纷、行政登记不当等纷繁复杂的问题掺杂在一起。

为进一步查明案涉房屋的登记事实，我们到有关部门、法院、村委会等地
进行走访，查阅相关档案资料，询问经办人员，通过大量客观证据，辅以言词
证据，最大限度还原案涉房屋争议纠纷的演变脉络，探究问题的根源症结。

经调查核实我们了解到，陶某符合善意取得，且先予完成了房屋所有权
登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也是“受害者”。同时，我们认为，相关部门对案涉
房屋登记无误，只是在受理张某更正登记申请时，程序上存在不当。

考虑到案情实际，为了精准把握诉求冲突的焦点，实现高质效法律监督，
我们认为重启行政诉讼程序既无法实现当事人的预期目的，也增加当事人讼
累，更难以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并非最优解。

鉴于案涉储藏室、楼梯间的占有使用纠纷已长达十余年，掺杂历史遗留
问题，出于维护争议双方的合法权益和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目的，我们决定
通过检察监督实质性化解这起行政争议。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两级检察院一
体化办案机制，由湖州市检察院、安吉县检察院共同办理该案，成立专门办案
组，上下联动、各有侧重、有序推进；同时联合法院、规划、街道等部门成立争
议化解小组，多次召开磋商协调会议，不断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

昔日“冤家”握手言和

协调伊始，双方情绪激动，互不相让，面对面座谈时充斥着浓浓的“火药
味”，和解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

但是，在办案过程中，我的脑海里经常会浮现出一句话，“山海自有归期，
风雨自有相逢，意难平终将和解，万事终将如意”。这句话让我重拾信心，也
让我更加坚信，多跑一趟总会有收获，多聊一次总会有转机，多做一点总会有
推进。

我和办案组成员多次到张某、陶某的住所进行走访，认真听取并记录各
方的诉求，深入开展释法说理，并委托第三方针对一层布局改动对整幢房屋
产生的影响进行专业鉴定。

秉持客观公正，释放最大的司法善意，我们经过多次居中协调，围绕案件
事实和证据阐明事理、释明法理、讲明情理，为张某、陶某解法结、化心结，双
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房子的储藏室、楼梯间所有权权属不变，张某愿意主动
腾空储藏室返还给陶某，并一次性支付楼梯间使用费，房屋存续期间张某可
正常使用楼梯间。

2023 年 10 月，在市县两级检察院的见证下，张某、陶某和有关部门三方签
订了和解协议。之后，张某也向湖州市检察院撤回了监督申请。至此，这场
持续十余年的纠纷终于得以彻底化解。

本案中矛盾的成功化解，在理法两得、情法兼顾中实现了检察办案“三个
效果”有机统一。当事人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在令我们自豪欣慰的同时，也更
激励我继续为群众办好事、实事、贴心事，在每一个案件办理中把自己“摆进
去”，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

多做一点总会有推进

□本报记者 丁艳红
通讯员 范旭 肖家云

建筑公司资料员在办公室感觉身
体不适，到医院就医后遵医嘱带药回到
公司宿舍。当晚，因服药后病情没有缓
解再次到医院就医，其间病情加重，经
抢救无效死亡。

因人社部门未予认定工伤，资料员
的家属起诉至法院，一审、二审法院均
未支持其诉讼请求，申请再审亦被法院
驳回，家属遂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贵
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检察院查
清案件事实，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
议，法院再审作出改判。近日，当事人
家属收到了黔南州人社局作出的《认定
工伤决定书》。

二次就医离世
未予认定工伤

舒某是四川省中江县人，上有年迈
的父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儿。为了
改善一家人的生活，舒某常年在外务
工。2017年7月，舒某来到黔南州独山
县，担任某建筑公司资料员。

2019年5月10日，舒某在办公室整
理资料时感到身体不适，自行去某医院
就医，被诊断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进
行血常规检查后，舒某遵医嘱带药回到
公司宿舍休息。当晚，舒某感觉病情未
缓解，再次到该医院就医。谁知，他刚
踏进医院大门就昏倒在地，经抢救无效
于当日死亡。

舒某死亡后，舒某的妻子吴某向独
山县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诉请判决某医
院支付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
精神抚慰金、丧葬费等共计117.5万余
元。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经原告申请，
独山县法院委托某司法鉴定机构对某
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错、过错与舒某死
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进行了鉴定。
鉴定意见认为，某医院在诊治过程中对
舒某咽部的病情注意不足，错失了早期
治疗控制咽部炎症的机会，对于急性咽
喉阻塞的处理欠规范，未能及时有效解
除窒息，医方过错与患者自身疾病共同
导 致 舒 某 死 亡 ，原 因 力 为 同 等 原 因 。
2020年9月，法院以某医院和舒某各存
在50%过错为由，判决某医院赔偿舒某
家属54万余元。

2020年5月，吴某向黔南州人社局
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同年12月，该州
人社局援引了法院民事判决确认的事
实，认为舒某突发疾病死亡，是医院在
抢救过程中采取措施不当，导致患者死
亡 ，不 属 于 工 伤 认 定 范 围 ，不 予 认 定
工伤。

吴 某 不 服 人 社 局 的 这 一 认 定 ，于
2021年1月向独山县法院提起诉讼，诉
请法院判令依法撤销州人社局作出的
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该局重新
作出工伤认定。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工伤保险条
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
实质上将工伤保险的范围由工作原因
造成的事故伤害扩大到了其他情况下，
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劳动者的权益，但工
伤认定还应兼顾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基
金之间的利益平衡，不能无限制、无原
则地扩大范围，应当严格按照工作时
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径直送医抢救
等条件进行严格把握。舒某第二次就
医前未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不符合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视同
工伤”情形，因此，人社局作出不予认定
工伤决定并无不当。2021年5月，法院
作出判决，驳回了吴某的诉讼请求。

吴某不服，向黔南州中级法院提

起上诉。州中级法院认为，一审法院
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审判程序合法，判决结果并无不当，
于2021年10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吴某仍不服，向贵州省高级法院
申请再审，请求撤销二审判决。省高
级法院认为，该案不符合 《工伤保险
条例》 规定的“视同工伤”情形，黔
南州人社局作出的 《不予认定工伤决
定书》 认定舒某的死亡系医疗事故导
致，不应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
虽理由欠妥，但结果正确，于2022年
10月裁定驳回吴某的再审申请。

依法精准监督
发现法律适用错误

2023年1月，吴某向黔南州检察院
申请监督。

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调取了行

政机关行政决定、法院审判卷宗，经综
合研判，认为法院存在适用法律错误的
情形，检察机关应予以监督。

承办检察官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印
发的《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明确职工因第三人的原因
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以职工或
者其近亲属已经对第三人提起民事诉
讼或者获得民事赔偿为由，作出不予受
理工伤认定申请或者不予认定工伤决
定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人社
部门因舒某死亡与医疗事故有关，对其
作出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属于适用法
律错误；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已经发现
人社部门以医疗事故为由不予认定工
伤的做法欠妥，却跳出原行政机关的决
定依据，变相为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
补强，违反了行政诉讼法第六条“人民
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行政行为是否合
法进行审查”的规定，也存在适用法律
错误。

同时，检察官经审查还发现，法院
之所以认为舒某的情况不符合工伤认
定条件，主要是因为舒某第一次就医后
遵医嘱离开医院，当晚因身体不适加重
再到医院就医时死亡，不是在工作时
间、工作岗位上发病。

“公司宿舍离公司只有几百米，舒
某经常加班，工作场所不具有固定性，
工作时间具有灵活性、自主性。”承办检
察官专门走访舒某所在建筑公司相关
员工，虽然无法证明舒某就医前是在办
公室还是在宿舍，但结合走访情况，检
察官认为，宿舍可以视为舒某工作岗位
的合理延伸。

“即使舒某回宿舍休息也是出于治
疗疾病、恢复身体健康的需要，法律不
能对舒某的合理就医行为过于苛刻，机
械 地 把 舒 某 的 两 次 就 医 行 为 割 裂 开
来。”承办检察官介绍说，人社部门不予
认定工伤的另一个理由是，舒某不符合

“径直送医”情形，但疾病的发展往往需
要经历一定的时间阶段，舒某第二次就
医是第一次就医的延续，第二次经抢救
无效死亡中的抢救也应该是一个连续
治疗的过程，而舒某第一次就医前是在
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这是其同事能够
证明的，因此，舒某的情况应属于“视同
工伤”的情形。

再审检察建议被采纳
予以认定工伤

办案实践中，认定工伤常常存在各
种争议。为进一步厘清法理逻辑，承办
检察官通过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专
家咨询网向专家进行咨询，3位专家接
受了咨询。专家们在回复中认为，本案
中，舒某是否应当被认定为工伤，应回
归到工伤以及“视同工伤”情形的本质
属性上来。舒某系扁桃体炎、会厌炎导
致急性会厌部水肿引起窒息死亡，即急
性会厌炎。该病系喉科急、重症之一，
病情发展快，死亡率甚高，病史很少有
超过6至12小时。舒某从在工作岗位上
发病、自行就医、到再次就医并抢救死
亡，前后也就5个小时，这一系列行为具
有紧密的先后顺序和逻辑顺序，两次就
医具有同时性、连贯性的特征，符合认
定工伤情形。

2023年3月，黔南州检察院就该案
组织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民监督
员、人大代表、律师等针对人社部门
不予认定工伤理由及法院判决补强人
社部门不予认定工伤主要理由和依据
是否合法进行听证。经充分讨论，听
证 员 们 一 致 认 为 ， 舒 某 的 死 亡 符 合

“视同工伤”情形的认定条件。在充分
论证的基础上，黔南州检察院采取联
合召开会商会等方式，与法院、人社
部门围绕法理、常理、情理方面对该
案进行沟通。

2023年12月，黔南州检察院向黔南
州中级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认为黔
南州人社局在未全面客观调查核实舒
某发病及就医过程的情况下，径行以医
疗过错为由作出不予认定“视同工伤”
情形不仅违反了法律规定，亦缺乏证据
证明。黔南州中级法院在审理本案中，
未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在合法性范
围内进行审查，而是跳出原行政机关作
出的行政行为变相地为行政行为的合
法性予以补强，改变了黔南州人社局不
予认定工伤的主要理由和依据，存在适
用法律错误。

今年4月，黔南州中级法院作出再
审判决，撤销原判决，由黔南州人社局
重新进行工伤认定。5月，黔南州人社
局认定舒某的死亡符合“视同工伤”情
形，重新作出了《工伤认定决定书》。

工作时因身体不适就医，被医院误诊导致在二次就医时抢救无效死亡，这种情况
能被认定为工伤吗？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检察院办理的这起行政生效裁判
监督案给出了答案

他该不该被认定为工伤？

工伤认定的立法精神是尽最大可
能保障主观上无恶意的劳动者因工作
原因或与工作相关活动中遭受事故伤
害后或者患职业病后能够获得相应医
疗救济、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
因此，办理涉工伤类行政生效裁判监
督案件，要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遵循
劳动者利益优先保护的原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第三
人造成工伤的职工或其亲属在获得民
事赔偿后是否还可以获得工伤保险补
偿问题的答复》，因第三人造成工伤的
职工或其近亲属，从第三人处获得民
事赔偿后，可以按照《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向工伤保险机构
申请工伤保险待遇补偿。本案中，人社
部门以医疗过错为由作出不认定工伤
或视同工伤的理由显然违反上述法律
规定，存在适用法律错误。

舒某的死亡是否符合“视同工
伤”情形，应从人社部法规司关于对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
复函中有关“视同工伤”的四要件，即
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径直
送医，并具有连贯性、同时性来进行
分析判断，但法院跳出原工伤认定的
错误，在案件事实不清，依据不足的
情况下，机械理解和适用上述认定要
件，继续作出维持不予认定工伤的判
决，亦存在适用法律错误。违反了行
政诉讼法第七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
定，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的或者适

用法律、法规错误的，人民法院判决
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行政
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检察机关认为，舒某是在工作时
间、工作岗位发病，其间虽有两次就
诊行为，但不能据此认定其死亡不符
合“视同工伤”中强调的连贯性，且医
院过错与工伤认定是两个法律关系。
人社部门将舒某的死亡一开始就定
性为医疗事故，将合理的“视同工伤”
申请排除在外，损害了劳动者获得工
伤救济的合法权益。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赋予
了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
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被诊断、鉴定
为职业病之日起一年内直接向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
权利。被认定为工伤的，可以向工伤
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工伤待遇；未被认
定为工伤，劳动者或其近亲属对工伤
认定结论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依法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因
此，作为劳动者或劳动者的近亲属，
要及时、依法主张自己的权益。人社
部门作为工伤认定机关，也应当最大
限度保持对劳动者的善意，对是否符
合工伤认定要件做好充分的调查核
实，查明关键事实，以便准确作出工
伤认定，在对部分事实难以确定的情
况下，从有利于职工的肯定性事实推
定出发，将法律利益归于劳动者。
（贵州省黔南州检察院 范旭）

■检察官说法

工伤认定，应最大限度保持对劳动者的善意

姚雯/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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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平：本院受理原告徐银桂、陆姣姣、陆涛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依法作出（2024）皖 0291 民初 1675 号民事判决。主
要判决：被告吴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徐银桂、陆
姣姣、陆涛借款人民币 260000 元及利息（以 2600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5 月 22 日起按照 LPR 一年期贷款利率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200 元，公告费 350 元，由被告吴平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 安 徽 省 芜 湖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李兵：本院受理原告杨安琪与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依法作出（2024）皖 0291 民初 1431 号民事判决，主要判决：一、
被告李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腾让宜居春水湾小区 6 栋 1 单
元 901 室，并将该房屋返还给原告杨安琪；二、被告李兵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原告杨安琪支付欠付租金（自 2023 年 9 月 16 日
起，按照 1000 元/月计算至被告实际返还房屋之日止）；三、原告杨安
琪有权没收押金 1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503 元，由被告李兵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胡守军、王开荣、牛鹤松、王星杰、缪许弯、汪涛、汤东丽、蒲旭、丁
哲、胡伟、陈林、解光军：本院受理原告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
阳支行与你们银行卡纠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要素式审判告知书、要素表、开庭传票、多元调解告知书、虚假诉讼责
任告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1 月 15 日 10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李滔滔、冷春秀：本院受理原告潘朋与被告李滔滔、冷春秀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24）皖 1202 民初 334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告李滔
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偿还欠原告潘朋借款本金 18400 元及
利息（以 18400 元为基数，支付自 2023 年 9 月 1 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
利息，按照年利率 14.6%计付）；二、被告冷春秀对上述款项承担一般
保证责任，由被告李滔滔负担案件受理费 260 元及公告费（凭票支
付）。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祝国明、翟沙沙、阜阳市金源塑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芳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
皖 1202 民初 642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祝国明、翟沙沙于本
判决生效后 20 日内偿还原告王芳借款本金 200000 及利息（以 200000
元为基数，2020 年 1 月 2 日起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期间的利息按年利
率 24%计算，2020 年 8 月 20 日之后的利息按 2024 年 4 月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借款还
清之日止）；二、被告阜阳市金源塑业有限公司为上述借款本息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王芳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汤飞杨：本院受理原告龚武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4）皖 0181 民初 527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宋功忠：本院受理原告马从越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81 民初 504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姚雯雯：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劲钥电子经营部与被告姚
雯雯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056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速本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许华斌、杨俊：本院受理原告孙
岳玉与被告安徽速本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许华斌、杨俊劳务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汪家东：本院受理原告王晨诉被告汪家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
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24 日 10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杨婷、张传军：本院受理原告周书玲诉被告杨婷、张传军民间
借贷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梅靖：本院受理原告宋孝亚与被告梅靖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吕强强：本院受理原告徐嘉佑诉被告吕强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 14 时 30 分
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
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会玲：本院受理原告黄梅菊诉被告李会玲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4 年 10 月 16 日 15 时在本
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徐志伟：本院受理原告王峰与被告徐志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1202 民初
190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徐志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偿还欠原告王峰货款 11460 元及违约金 3438 元，合计 14898
元；案件受理费 172 元及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徐志伟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2024）皖0191民初3064号
周本晶：本院受理原告池远远与被告周本晶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91 民初 306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一、被告周本晶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 10 日内返还原告池远远押金 2600 元；二、驳回原告池远远的其他
诉请。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许凌、安徽鹏皓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国兵与

被告李国民、许凌、安徽鹏皓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市分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65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省鲜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徽建安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合肥宝顶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第三人安徽省
鲜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之诉一案，本院于 2024
年 8 月 9 日作出（2024）皖 0111 民初 10736 号民事裁定，由于原告中
徽建安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在上诉期内不服本裁定提出上诉，本院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限你公司自公告之日起 3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